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除董事熊军外）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08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42,0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 11.33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75,86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59,220,601.00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416,639,399.00元。2020年6月23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川华信验（2020）第0046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并连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龙泉驿支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支行、兴业银行成都龙泉驿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上海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公司全

资子公司眉山秦川智能传感器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及成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泉驿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龙泉驿支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
支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39880188000186542

1001300000790980

备注

本次销户

已销户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眉山秦川智能传感器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成都龙泉驿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营业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营业部

上海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
支行

431060100100198189

632107964

632149633

03004164686

1001300001038076

存续

存续

已销户

存续

存续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公司已于2023年8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3年9月1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前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剩余超募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

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鉴于公司存放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9880188000186542）对应的超募资金已按规定全部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余额为 0，该募集资

金专户已不再使用。为便于公司资金账户管理，公司已于近日完成该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

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相关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也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88528 证券简称：秦川物联 公告编号：2023-042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并于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36亿元，期限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1日、2023年5月13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大余县支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与农业银行大余县支行自

2023年11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05日期间内及最高债权余额在人民币4,050万元整内发

生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与本公司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

91360723799489117E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新华工业园

陈启丰

40,000万元人民币

2007年04月16日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通用设备制造
（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矿石销售，资源再生利用
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再生资源加工，
再生资源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否

2、主要财务指标（金额：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2023年9月30日

674,350,255.61

310,741,212.29

363,609,043.32

2023年1-9月

2022年12月31日

767,374,661.4

391,403,336.56

375,971,324.84

2022年1-12月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02,843,599.21

-14,541,322.51

-13,545,948.41

479,636,294.78

-17,319,459.13

-19,156,094.57

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县支行

保证人：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

1、保证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

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

费用。

2、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

承担连带责任。

3、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

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为 53,250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55.67%，实际担保余额为26,693.86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27.91%。除此

之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6100520230002996）。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11月 11日

股票代码：002842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3-073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合计52,000万元。截至公告披

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789,200万元，其中为天富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余额

为708,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2023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控股股东天富集团不超过5.30亿元融资租赁借款提供担保，其中：在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不超过2亿元提供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在交通银行不超过5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等。

截至目前，公司为天富集团在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漳

泽”）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已提供担保2亿元（含本次担保）；公司为天富集团在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河子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已提供担保合计3.20亿元（含本次担保）。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近日公司与同煤漳泽分别签署两份《担保函》、与交通银行分别

签署两份《保证合同》，为天富集团向同煤漳泽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交通银行办理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合计52,000万元，其中：同煤漳泽担保金额合计20,000万元，

交通银行担保金额合计32,000万元。天富集团就上述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

担保合同》，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52小区北一东路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资本：1,741,378,100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电力能源资产运

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信息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人

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

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工业设备维护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维修、设备租赁；节能技术推广

服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天富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12月31日

5,470,532.41

4,093,106.91

1,377,425.50

2022年度

2,460,568.59

-18,549.84

2023年9月30日

5,935,796.87

4,369,621.58

1,566,175.29

2023年1-9月

2,333,542.87

39,687.56

数据来源：天富集团2022年度审计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以上数

据均为合并数

审计单位：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33.49%的股

权，故天富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就天富集团 10,000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与同煤漳泽签署《担保函》，主要内容如

下：

（1）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壹亿元整（￥100,000,000元）。

（2）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

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租金总额、首付款、租前息、违约金、手续费、留购名义价款、损

害赔偿金、提前留购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律师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

卖费、租赁物取回时的运输费、仓储费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费用。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自本函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三

个日历年。

2、公司就天富集团 10,000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与同煤漳泽签署《担保函》，主要内容如

下：

（1）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壹亿元整（￥100,000,000元）。

（2）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

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租金总额、首付款、租前息、违约金、手续费、留购名义价款、损

害赔偿金、提前留购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律师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

卖费、租赁物取回时的运输费、仓储费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自本函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三

个日历年。

3、公司就天富集团17,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与交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1）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壹亿柒仟万元整（￥170,000,000元）。

（2）保证担保的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

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4、公司就天富集团15,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与交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1）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壹亿伍仟万元整（￥150,000,000元）。

（2）保证担保的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

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天富集团就上述10,000万元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2）乙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反担保人）

（3）主债权金额：10,000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时止。

（6）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

证担保范围，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任[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主债

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所有律师费用；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实现反

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等]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

支付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

2、天富集团就上述10,000万元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2）乙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反担保人）

（3）主债权金额：10,000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时止。

（6）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

证担保范围，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任[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主债

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所有律师费用；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实现反

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等]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

支付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

3、天富集团就上述17,000万元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2）乙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反担保人）

（3）主债权金额：17,000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时止。

（6）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

证担保范围，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任[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主债

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所有律师费用；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实现反

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等]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

支付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

4、天富集团就上述15,000万元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2）乙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反担保人）

（3）主债权金额：15,000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时止。

（6）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

证担保范围，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任[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主债

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所有律师费用；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实现反

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等]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

支付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789,200万元，占

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27.6635%；其中为公司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

气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68,20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1.0322%；新

疆天富金阳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为13,00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 2.1029%；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担保余额为 708,
00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14.5284%。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融资租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担保函及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3-临105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97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控股子公司
分拆至创业板上市并申请
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于2023年11月10日召开

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的

议案》及《关于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终止筹划控股子

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试剂”）分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事项（以下简称“分拆上市”），并同意丽珠试剂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

牌（以下简称“本次挂牌”）。上述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丽珠试剂本次挂牌后，将根

据未来资本市场环境及战略发展需要，择机寻求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终止分拆上市的情况概述

1、分拆上市概述

2020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

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年 11月 20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分拆上市议

案。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1日及2020年10月24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丽珠试剂于2020年11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共提交了十二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丽珠试剂尚未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相关监管机构提交其他申请或备案。

2、终止分拆上市的原因

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及未来业务战略定位，统筹安排业务发

展和资本运作规划，经充分沟通与论证，公司决定终止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分拆至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事项。

3、终止分拆上市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丽珠试剂分拆上市，对公司及丽珠试剂的生产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终止分拆上市后，丽珠试剂拟申请在新三板挂

牌，未来根据资本市场环境及战略发展需要，择机寻求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挂牌的情况概述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前提下，丽珠试剂拟聘任具有相应资质的主办券

商，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并进入创新层，未来择机寻求到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丽珠试剂本次

挂牌不涉及发行股份。

1、丽珠试剂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年01月26日

法定代表人：林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17488114A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同昌路266号1栋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Ⅱ、Ⅲ类射线装置

生产；药品批发；药品生产；消毒器械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租

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消毒

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丽珠集团直接持有丽

珠试剂39.43%股权，为丽珠试剂的控股股东，丽珠集团实际控制人朱保国先生为丽珠试剂的

实际控制人。

（2）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琳

石剑峰

珠海丽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启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林艳

储迅涛

李微

李鹏飞

珠海熠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额（万股）

157,700,028

83,828,000

41,292,283

36,099,971

16,188,000

13,984,016

10,360,315

7,600,000

6,295,859

5,940,380

持股比例（%）

39.425

20.957

10.323

9.025

4.047

3.496

2.590

1.900

1.574

1.485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珠海启靖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宁

于志静

王芷敏

珠海豪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海生

5,563,784

4,307,717

4,243,851

3,800,000

2,035,796

760,000

400,000,000

1.391

1.077

1.061

0.950

0.509

0.190

100.00

（3）主要经营情况

丽珠试剂自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诊断试剂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经多年深耕发展，

已构建了涵盖酶联免疫、胶体金快速检测、化学发光、多重液相芯片技术、核酸检测等在内的

多方位技术平台，在呼吸道感染、传染性疾病、药物浓度监测等领域拥有较强市场影响力，部

分产品占有率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09,912.40

30,241.35

79,671.05

2023年1-6月（未经审计）

30,116.89

2,581.21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1,017.01

44,500.46

76,516.54

2022年度（经审计）

74,272.07

7,212.12

2、本次挂牌对公司的影响

丽珠试剂为丽珠集团专注于诊断试剂及设备制造的独立业务运营平台，其业务领域、运

营模式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保持较高独立性，丽珠试剂在新三板挂牌后，仍是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本次挂牌不会影响公司对丽珠试剂的控制权，不会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

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持续经营构成重大影响。本次挂牌完成后，丽珠试剂将

根据资本市场环境及战略发展需要，择机寻求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3、本次挂牌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本次挂牌及后续择机寻求北交所上市与资本运

作的筹划工作，包括与相关证券监管部门沟通征询意见，编制本次挂牌方案，按证券监管部门

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三、风险提示

本次终止分拆上市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挂牌需在取得香港联交所关于《证

券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的同意函件后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丽珠试剂董事会

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能否获得香港联交所、公司股东大会及丽珠试剂董事会与股

东大会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挂牌尚需要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核

准，筹备和申请挂牌时间、申请结果亦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公司将根据本次挂牌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96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1
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11月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本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及未来业务战略定位，统筹安排业务发

展和资本运作规划，经充分沟通与论证，同意终止控股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分

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登载的《关于终止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并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唐阳刚先生及陶德胜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议案》

同意丽珠试剂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前提下，通过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

主办券商，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并进入创新层。本次挂牌完成后，丽珠试剂将根据资本市场环境

及战略发展需要，未来择机寻求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关于终止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并申请在新三板挂

牌的公告》。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唐阳刚先生及陶德胜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 下午 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11月 13日(星期一) 至 11月 1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ec@kinco.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3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11月20日 下午 16:00-17: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0日 下午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唐咚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石泉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耘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年 11月 20日 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 至11月1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ec@kinco.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755-86336477
邮箱：sec@kinco.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88160 证券简称：步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4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拟用于实施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用于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11月1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首次实施了回购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

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回购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二）首次回购股份数量：123,6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三）回购价格：最高成交价为8.0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06元/股；

（四）成交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998,452.32元。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实施过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9号一一

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 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年11月10日）的前五个交易日（即2023 年11月

3日至2023年11月9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158万股，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

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281.25万股。公

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数量符合上述规定。

（三）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继续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7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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